
合肥市骨科医院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制度

为了加强我院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工作，规范各项医疗技术的准

入和开展，提高我院医疗质量和医疗技术水平，保障医疗安全，根据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第 1 号《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的文件

精神，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制度。

一、医疗技术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以诊断和治疗疾病为目的，

对疾病做出判断和消除疾病、缓解病情、减轻痛苦，改善功能、延长

生命、帮助患者恢复健康而采取医学专业手段和措施。

二、医疗技术临床应用应当遵循科学、安全，规范、有效、经济、符

合伦理的原则，并与科室功能任务相适应，需具备符合资质的专业技

术人员、相应的设备、设施和质量控制体系，并严格遵守技术管理规

范。

三、为加强领导，规范管理，医院成立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领导小

组，院长兼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领导小组组长。医疗技术临床应

用管理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管理我院医疗技术的筛选、准入和监

督等各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医务科，负责日常医疗技术临床

应用协调及组织工作。

四、根据《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规定，对安全性．有效性不

确切的医疗技术；存在重大伦理问题的医疗技术；己经被临床淘汰的

医疗技术；未经临床研究论证的医疗新技术列入禁止类负面清单，医

院禁止使用。对难度大、风险高，对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人员水平

有较高专业要求而需要设置限定条件的医疗技术；需要消耗稀缺资源



的、涉及重大伦理风险的，或存在不合理临床应用需要重点管理的限

制类医疗技术列入备案管理。

五、各科室拟开展限制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的，应当按照相关医疗技

术临床应用管理规范进行自我评估，上报医院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

领导小组审批，符合条件的可以开展临床应用，并于首例开展临床应

用之日的 15 个工作日内向核发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卫生行

政部门备查。备案材料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开展临床应用的限制类技术名称和所具备的条件及有关评估材

料：

(二)医院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领导小组和伦理委员会论证材料；

(三）技术负责人资质证明材料。

六、严格执行技术准入，实施动态管理

(一）各科室在申请新开展的医疗技术临床应用能力技术审核时，应

当提交医疗技术临床应用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医学伦理审查报告。经院

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领导小组审核通过后方可开展。

(二）拟开展“限制类技术”的科室。医师应当接照相关技术临床应

用管理规范要求，选派相关医技人员到培训基地接受规范化培训。

(三)医院将根据各医务人员依法被准予的执业资格，考核其专业能

力，并授予其应用相关医疗技术的权限范国。各级医务人员均需严格

在各自的权限范固内应用相应的医疗技术，禁止未经审批超权限范围

应用医疗技术。

(四)医院将根据各医务人员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状况。适当调整其开展



医疗技术的权限范围，并实施动态管理。对因应用医疗技术而造成差

错、事故者，经调查、核实后，医院将除去其应用该项医疗技术的权

限，待考核合格后，方可再次授予权限。

（五）对新技术、新项目，尤其是高风险技术项目的开展，参照《新

技术和新项目准入制度》执行。医务科建立医疗技术管理档案，实行

医疗技术临床应用追踪管理。

(六）对于已经开展的各项医疗技术，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领导小

组将根据各科室的功能、任务和技术能力对其进行筛查和认定。在医

疗技术临床应用过程中，应当及时、准确、完整的报送相关技术，开

展情况数据信息，开展相关技术临床应用的条件发生变化，不能满足

临床应用管理规范要求或影响临床应用效果，或者出现重大医疗质

量、医疗安全或伦理问题，或者发生与技术相关的严重不良后果等情

形时，应当按规定向有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七．加强医疗技术临床应用质量管理与控制，充分发挥各科室、各专

业医疗质量控制组织的作用，加强医疗技术临床应用质量控制，对医

疗技术临床应用情况进行日常监测与定期评估，持续改进技术临床应

用质量。

八、根据《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制定．完善我院《医疗技术

分类日录》、《医师授权制度》。《质量控制制度》、《动态评估制度》、

《档案管理制度》、《手术分级管理制度》等，实行医疗技术分级管理，

严格限定不同级别医技人员的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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